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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

2008 年 10 月，行 政 長 官 成 立 經 濟 機 遇 委 員 會 (經 機 會 )，

以 監 察 及 評 估 金 融 海 嘯 對 本 地 及 全 球 市 場 的 影 響 。 經 機 會 已

選 定 六 項 香 港 具 有 明 顯 優 勢 和 發 展 潛 力 的 產 業 ， 檢 測 和 認 證

業 是 其 中 之 一 。  

2 . 2009 年 9 月 ， 政 府 成 立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(檢 測 和 認 證

局 )，負 責 就 推 動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發 展 的 整 體 策 略 及 措 施 提 供 意

見 。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職 權 範 圍 載 於 附 件 1。  附 件 1  

3 .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由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副 校 長 程 伯 中 教 授 擔 任

主 席 ， 成 員 來 自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、 商 界 、 相 關 專 業 團 體 、 公 營

機 構 及 政 府 部 門 。 成 員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2。 創 新 科 技 署 為 該 局

提 供 支 援 服 務 。  

    附 件 2  

以 市 場 為 主 導 的 三 年 行 業 發 展 藍 圖

4 . 2010 年 3 月 ， 本 局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一 份 以 市 場 為 主 導

的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三 年 發 展 藍 圖 報 告 。 本 局 在 報 告 中 建 議 採 取

雙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， 既 從 整 體 上 提 升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的 質 素 ， 亦

在 具 有 潛 力 的 特 定 行 業 進 行 重 點 發 展 工 作 。 政 府 已 接 納 所 有

建 議 。  

5 . 本 報 告 簡 述 在 2010 年 4 月 至 2011 年 3 月 期 間，檢 測 和

認 證 局 、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營 機 構 在 落 實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發 展

藍 圖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
從 整 體 上 提 升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的 質 素

6 . 從 整 體 上 提 升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的 質 素 包 括 兩 個 主 要 範

疇 ： 提 升 認 可 服 務 及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的 生 產 因 素 。



 

認 可 服 務  

 

7 .  香 港 發 展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的 其 中 一 項 優 勢，是 創 新 科 技 署

轄 下 的 香 港 認 可 處 (認 可 處 )提 供 了 完 善 的 認 可 服 務 。 認 可 處

的 認 可 服 務 水 準 卓 越 ， 享 譽 國 際 。  

 

8 .  認 可 處 與 持 份 者 一 直 緊 密 合 作，按 業 界 的 需 要，提 供 更

多 、 更 佳 的 認 可 服 務 。 認 可 機 構 1的 總 數 ， 從 2010 年 4 月 的

204 間 ， 上 升 至 2011 年 4 月 的 216 間 ， 增 幅 為 5.9%。 新 獲

認 可 的 機 構 大 部 分 都 是 測 試 實 驗 所 。  

 

9 .  認 可 處 已 增 聘 員 工 及 外 部 評 審 員，加 強 內 部 管 理 制 度 ，

以 及 修 訂 認 可 準 則 ， 藉 以 提 升 服 務 水 平 。 認 可 處 也 在 不 同 範

疇 推 出 了 新 的 認 可 服 務 ， 例 如 ：   

 

( a )  透 過 顯 微 鏡 觀 察 及 理 化 方 法 鑑 別 中 藥 材 ；  

( b )  認 證 食 物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符 合 ISO 22000 標 準 ；   

( c )  為 中 國 強 制 性 產 品 認 證 制 度 測 試 特 定 產 品 ； 以 及   

( d )  測 量 食 品 及 其 他 產 品 的 輻 射 水 平 。  

 

10 .  認 可 處 來 年 會 探 討 推 出 新 的 認 可 服 務 ， 例 如 ：  

 

( a )  使 用 脫 氧 核 糖 核 酸 (DNA)排 序 分 析 ， 對 食 品 進 行 物 種

鑑 別 ， 以 鑑 定 真 偽 ；   

( b )  為 美 國 能 源 之 星 產 品 認 證 計 劃 進 行 測 試 ；   

( c )  認 證 職 業 健 康 及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符 合 OHSAS 18001 標

準 ； 以 及  

( d )  提 供 新 類 型 的 藥 品 測 試 。   

 

認 可 處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本 地 和 海 外 的 最 新 發 展 ， 考 慮 是 否 需

要 推 出 其 他 新 的 認 可 服 務 。  

 

生 產 因 素  

 

11 .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已 建 議 政 府 透 過 提 升 下 列 四 項 生 產 因 素

加 強 業 界 的 競 爭 力 ：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認 可 機 構 指 認 可 處 認 可 的 測 試 實 驗 所 、 檢 驗 機 構 和 認 證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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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人 力 資 源 ；

(b )  技 術 ；   

( c )  資 金 ； 以 及

(d )  土 地 。  

( a )  人 力 資 源

12 .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在 加 強 人 力 資 源 方 面 的 兩 個 主 要 對 象 是

學 生 及 業 界 從 業 員 。

13 . 就 學 生 而 言，為 加 強 他 們 對 業 界 的 認 識 和 了 解，從 而 協

助 業 界 吸 納 人 才 ：

( i )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已 安 排 業 界 代 表 參 與 六 所 大 學 的 八 個 職

業 講 座 ( 其 中 一 個 職 業 講 座 的 程 序 表 及 照 片 載 於 附 件

3 )。 職 業 訓 練 局 (職 訓 局 )亦 正 籌 備 在 2010 /2011 學 年 第

二 個 學 期，為 修 讀 全 日 制 應 用 科 學 及 工 程 課 程 的 準 畢 業

生 舉 辦 七 個 職 業 講 座 ； 以 及  

附 件 3 

( i i )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在 2011 年 1 月 發 信 邀 請 所 有 認 可 機 構 提

供 2011 年 的 暑 期 實 習 機 會。至 今 機 構 提 供 約 90 個 實 習

名 額，有 關 資 料 已 轉 交 大 學 和 職 訓 局 跟 進。上 述 數 目 並

不 反 映 由 業 界 提 供 的 所 有 暑 期 實 習 機 會，因 為 有 些 公 司

與 大 學 和 職 訓 局 已 有 既 定 的 實 習 安 排。另 外，職 訓 局 已

在 2010 年 4 月 至 2011 年 3 月 期 間 推 行 實 習 計 劃，約 有

90 名 學 生 獲 安 排 到 認 可 實 驗 所 實 習 。 職 訓 局 現 正 安 排

學 生 在 2011 年 5 月 至 8 月 期 間 實 習，合 共 會 協 助 約 200

名 學 生 汲 取 業 界 的 實 際 經 驗 。  

14 . 就 業 界 從 業 員 而 言 ，為 了 提 升 他 們 的 技 術 及 專 業 水 平 ：

( i )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、 認 可 處 、 職 訓 局 及 政 府 化 驗 所 由 2010

年 4 月 起，已 舉 辦 超 過 60 個 技 術 研 討 會 ／ 工 作 坊 ／ 短

期 課 程 (附 件 4 載 有 技 術 研 討 會 的 一 些 照 片 )。本 地 及 海

外 專 家 獲 邀 就 一 系 列 課 題 分 享 最 新 的 技 術 知 識 。 這 些

課 題 包 括 特 定 範 疇 的 檢 測 工 作 (如 食 品 、 電 氣 產 品 、 玩

具、輻 射 等 )、認 可 規 定、測 量 不 確 定 度、化 學 計 量 學 、

產 品 認 證 等 ；  

附 件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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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由 於 從 業 員 的 高 度 誠 信 是 本 港 發 展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的 競

爭 優 勢 之 一 ， 廉 政 公 署 獲 邀 請 到 多 個 研 討 會 講 解 專 業

誠 信 及 防 止 貪 污 信 息 ； 以 及  

 

( i i i )  政 府 在 2010 年 10 月 透 過 中 小 企 業 發 展 支 援 基 金 ， 資

助 一 個 行 業 協 會 為 業 界 制 定 自 願 性 專 業 資 格 認 可 計

劃 。 該 計 劃 會 在 大 約 一 年 內 推 行 ， 有 助 進 一 步 提 升 從

業 員 的 專 業 水 平 。  

 

( b )  技 術  

 

15 .  為 了 鼓 勵 業 界 廣 泛 使 用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以 加 強 技 術 能

力 ， 創 新 科 技 署 已 採 取 下 述 措 施 ：  

 

( i )  在 三 個 研 討 會 中 向 業 界 推 介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；  

 

( i i )  透 過 向 所 有 認 可 機 構 派 發 的 認 可 處 通 訊 ， 推 介 創 新 及

科 技 基 金 ； 以 及  

 

( i i i )  創 新 科 技 署 今 年 年 初 優 化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機 制 時 ， 在

基 金 的 新 申 請 表 格 內 ， 重 點 提 述 檢 測 和 認 證 範 疇 。  

 

16 .  標 準 制 定 機 構 會 不 時 推 出 新 的 國 際 標 準。新 標 準 會 先 由

相 關 技 術 委 員 會 討 論 。 為 推 廣 對 國 際 標 準 的 認 識 ， 以 及 協 助

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緊 貼 國 際 標 準 的 最 新 發 展，創 新 科 技 署 於 2010

年 邀 請 了 多 個 持 份 者 (包 括 獲 認 可 機 構、高 等 教 育 院 校、行 業

協 會 等 )， 參 與 國 際 標 準 化 組 織 的 技 術 委 員 會 。  

 

17 .  除 了 上 文 第 14 段 所 述 的 技 術 研 討 會 ／ 工 作 坊 ／ 課 程 之

外 ， 政 府 化 驗 所 還 在 下 述 兩 個 範 疇 進 一 步 提 供 技 術 支 援 ：  

 

( i )  能 力 驗 證  —  政 府 化 驗 所 自 2010 年 4 月 以 來 已 推 出 四

個 能 力 驗 證 計 劃 ， 現 正 籌 辦 另 外 三 個 計 劃 ； 以 及  

 

( i i )  標 準 物 質  —  政 府 化 驗 所 在 2010 年 12 月 獲 認 可 成 為

標 準 物 質 生 產 機 構 ， 開 始 生 產 現 時 其 他 地 方 未 有 而 本

地 檢 測 業 有 需 求 的 三 種 標 準 物 質 ， 即 草 藥 中 微 量 元

素 、 茶 葉 中 農 藥 及 牛 奶 中 三 聚 氰 胺 的 標 準 物 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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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4 



 

 

( c )  資 金  

 

18 .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在 2010 年 3 月 的 報 告 中 指 出 ， 檢 測 和 認

證 業 在 進 行 資 本 投 資 時 ， 在 融 資 方 面 一 般 沒 有 太 大 困 難 。 不

過 ， 該 局 建 議 政 府 應 加 強 推 廣 小 型 企 業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， 以 及

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(促 進 局 )與 科 學 園 提 供 的 共 用 設 施 。 小 型

企 業 研 究 資 助 計 劃 是 創 新 及 科 技 基 金 下 為 科 技 企 業 而 設 的

計 劃 。 我 們 已 採 取 上 文 第 15 段 所 詳 述 的 措 施 ， 加 強 推 廣 該

計 劃 。  

 

19 .  促 進 局 與 科 學 園 一 直 透 過 舉 辦 研 討 會 ／ 工 作 坊，以 及 在

認 可 處 通 訊 刊 登 宣 傳 文 章 ， 向 業 界 推 廣 其 設 施 。 檢 測 和 認 證

局 也 有 協 助 促 進 局 及 科 學 園 進 行 推 廣 ， 例 如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於

2010 年 10 月 舉 辦 了 一 個 研 討 會 暨 促 進 局 設 施 參 觀 活 動 ， 有

150 多 人 參 加 。  

 

( d )  土 地  

 

20 .  雖 然 香 港 的 工 商 業 樓 宇 供 應 整 體 可 應 付 檢 測 和 認 證 業

的 需 求 ， 但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仍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情 況 的 發 展 。 在

「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發 展 規 劃 及 工 程 研 究 」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參 與

活 動 中 ，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聽 取 了 規 劃 署 的 簡 介 後 ， 向 規 劃 署 反

映 了 業 界 的 意 見 。 簡 單 來 說 ，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成 員 認 為 ， 現 時

預 測 業 界 對 落 馬 洲 河 套 地 區 用 地 的 需 求 為 時 尚 早 ， 但 建 議 檢

測 和 認 證 應 列 為 准 許 的 土 地 用 途 之 一 。  

 

在 特 定 行 業 進 行 的 重 點 發 展 工 作  

 

21 .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認 為 有 潛 力 在 下 列 四 個 選 定 行 業 推 廣 檢

測 和 認 證 服 務 ：  

 

( a )  中 藥 ；  

( b )  建 築 材 料 ；  

( c )  食 品 ； 以 及  

( d )  珠 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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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 .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已 分 別 為 四 個 選 定 行 業 成 立 工 作 小 組，成

員 來 自 有 關 行 業 、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、 學 術 界 、 相 關 的 政 府 部 門

及 公 營 機 構 (成 員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5 至 8 )。 這 些 工 作 小 組 為 持

份 者 提 供 合 作 平 台 ， 以 便 為 各 個 選 定 行 業 開 發 新 的 檢 測 和 認

證 服 務 和 進 行 推 廣 。  

附件 5 至 8 

 

( a )  中 藥  

 

23 .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推 動 中 藥 行 業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小 組 (中

藥 小 組 )認 同 市 場 對 鑑 定 中 藥 真 偽 有 潛 在 需 求。測 試 實 驗 所 可

按 《 香 港 中 藥 材 標 準 》 (《 港 標 》 )， 以 顯 微 鏡 觀 察 及 理 化 方

法 鑑 別 中 藥 材 真 偽 。《 港 標 》 現 涵 蓋 約 60 種 中 藥 材 ， 並 會 於

2012 年 擴 展 到 約 200 種 。  

 

24 .  由 於 認 可 處 已 推 出 透 過 顯 微 鏡 觀 察 及 理 化 方 法 鑑 別 中

藥 材 的 認 可 服 務 (見 第 9(a)段 )， 我 們 有 必 要 促 進 測 試 實 驗 所

取 得 相 關 認 可 資 格 。 中 藥 小 組 已 決 定 推 行 以 下 措 施 ：  

 

( i )  統 籌 實 驗 所 之 間 顯 微 鏡 觀 察 及 理 化 方 法 的 比 對 研 究。測

試 實 驗 所 向 認 可 處 申 請 認 可 資 格 時，這 些 研 究 對 證 明 實

驗 所 的 技 術 能 力 十 分 重 要 ； 以 及  

 

( i i )  聯 繫 本 地 大 學，商 討 能 否 安 排 短 期 課 程，讓 任 職 於 測 試

實 驗 所 的 從 業 員 掌 握 必 要 技 術 ， 特 別 是 顯 微 鏡 觀 察 技

術，因 為 這 項 專 門 知 識 現 時 在 本 地 檢 測 行 業 尚 未 普 及 。 

 

25 .  中 藥 小 組 會 探 討 其 他 措 施，既 為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帶 來 新 的

機 遇 ， 也 令 中 藥 業 及 整 體 消 費 者 受 惠 ， 例 如 制 訂 若 干 形 式 的

產 品 認 證 計 劃 。 由 於 有 關 工 作 相 當 複 雜 ， 中 藥 小 組 已 成 立 專

家 組 進 行 更 深 入 的 研 究 。  

 

( b )  建 築 材 料  

 

26 .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推 動 建 築 材 料 行 業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小

組 ( 建 築 小 組 ) 的 主 要 工 作 重 點 ， 在 於 建 築 材 料 產 品 認 證 服

務 。 混 凝 土 的 產 品 認 證 已 推 出 多 年 ， 為 混 凝 土 提 供 更 佳 的 品

質 保 證 。 這 項 認 證 現 時 是 政 府 建 築 工 程 的 標 準 要 求 ， 因 為 混

凝 土 的 質 量 直 接 關 乎 樓 宇 及 基 建 的 安 全 和 耐 用 程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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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.  近 年，認 證 機 構 為 新 類 型 的 建 築 材 料 推 出 了 產 品 認 證 服

務 。 房 屋 委 員 會 現 正 率 先 分 階 段 要 求 防 火 門 及 幕 牆 間 隔 、 水

泥 產 品 、 瓷 磚 、 瓷 磚 黏 合 劑 、 修 葺 用 砂 漿 及 鋁 窗 ， 必 須 具 有

產 品 認 證 ， 以 便 提 升 建 築 物 的 質 量 ， 並 為 本 地 建 造 業 樹 立 榜

樣 。 為 配 合 房 屋 委 員 會 的 措 施 ， 建 築 小 組 已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，

與 相 關 政 府 部 門 和 建 造 業 合 作 ， 提 倡 公 營 和 私 營 建 築 工 程 都

更 廣 泛 使 用 建 築 材 料 產 品 認 證 。  

 

28 .  除 了 上 述 建 築 材 料 的 產 品 認 證 外，建 築 小 組 亦 正 研 究 開

展 新 類 型 建 築 材 料 產 品 認 證 服 務 的 需 求 及 緩 急 先 後 。  

 

( c )  食 品  

 

29 .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推 動 食 品 行 業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小 組 (食

品 小 組 )，已 初 步 認 定 下 列 兩 個 範 疇 對 新 的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有

潛 在 需 求 ：  

 

( i )  食 物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認 證 服 務 — 認 可 處 已 為 按 ISO 

22000 標 準 認 證 食 物 安 全 管 理 系 統 的 認 證 機 構 推 出 認

可 服 務 。 此 舉 會 吸 引 更 多 服 務 供 應 商 提 供 ISO 22000

標 準 的 認 證 ， 從 而 促 進 競 爭 。 另 外 ， 食 品 小 組 現 正 研

究 可 否 引 入 以 「 食 物 安 全 重 點 控 制 」 為 本 的 食 物 安 全

管 理 認 證 服 務 ； 有 關 服 務 會 顧 及 本 地 情 況 ， 更 易 獲 中

小 企 業 採 納 ； 以 及  

 

( i i )  貴 價 食 品 真 偽 鑑 定 服 務 —現 時 ， 貴 價 食 品 主 要 依 賴 經

驗 豐 富 的 人 鑑 定 真 偽 。 社 會 越 來 越 需 要 更 加 客 觀 及 科

學 的 測 試 方 法 ， 以 加 強 公 眾 對 真 偽 鑑 定 服 務 的 信 心 。

可 用 的 先 進 分 析 方 法 包 括 DNA 排 序 分 析 及 化 學 指 紋 圖

譜 技 術 等 。 對 於 大 部 分 貴 價 食 品 ， 這 類 真 偽 鑑 定 方 法

仍 未 有 或 未 經 證 實 有 效 ， 我 們 仍 有 很 多 空 間 進 一 步 在

這 個 範 疇 進 行 研 發 。 最 近 ， 有 大 學 成 功 申 請 創 新 及 科

技 基 金 的 資 助 ， 為 某 些 貴 價 食 品 (例 如 ： 鮑 魚 、 瑤 柱 )

開 發 真 偽 鑑 定 測 試 方 法 。  

 

30 .  除 了 上 述 工 作 外，食 品 小 組 也 會 研 究 並 建 議 認 可 處 應 否

優 先 為 提 供 有 機 食 品 認 證 服 務 的 認 證 機 構 發 展 認 可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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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珠 寶  

 

31 .  翡 翠 分 為 硬 玉 質 翡 翠 、 鈉 鉻 輝 石 翡 翠 及 綠 輝 石 翡 翠 三

種 。 本 地 珠 寶 業 於 2004 年 開 發 了 硬 玉 質 翡 翠 的 標 準 測 試 方

法 ， 從 而 促 進 了 硬 玉 質 翡 翠 的 業 務 。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的 推 動 珠

寶 行 業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小 組 (珠 寶 小 組 )， 已 確 認 市 場 對 開 發

另 外 兩 種 翡 翠 ， 即 鈉 鉻 輝 石 翡 翠 及 綠 輝 石 翡 翠 的 標 準 測 試 方

法 存 在 需 求 ， 並 贊 助 一 個 在 珠 寶 業 具 有 聲 譽 的 專 業 協 會 開 發

一 套 綜 合 的 標 準 測 試 方 法 ， 以 及 為 從 業 員 舉 辦 技 術 工 作 坊 。

這 項 計 劃 預 計 於 2012 年 年 底 完 成 。 這 項 措 施 得 到 香 港 海 關

大 力 支 持 。  

 

32 .  除 了 翡 翠 外，珠 寶 小 組 也 會 研 究 香 港 是 否 對 開 發 新 的 測

試 服 務 (例 如 珍 珠 測 試 )有 殷 切 的 潛 在 需 求 。  

 

33 .  珠 寶 小 組 已 制 定 計 劃，加 強 推 廣 香 港 現 有 獲 認 可 的 硬 玉

質 翡 翠 及 鑽 石 測 試 服 務 ， 包 括 ：  

 

( i )  印 製 單 張 ， 透 過 行 業 協 會 派 發 予 零 售 商 店 ， 以 及 於 香

港 的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派 發 予 訪 客 ； 以 及  

 

( i i )  印 製 標 貼 ， 透 過 行 業 協 會 派 發 予 零 售 商 店 。 零 售 商 店

張 貼 標 貼 ， 以 示 可 以 代 為 安 排 獲 認 可 的 實 驗 所 發 出 測

試 報 告 。  

 

珠 寶 小 組 現 正 着 手 設 計 單 張 和 標 貼 ， 並 計 劃 於 幾 個 月 內 推 出

這 項 措 施 。  

 

擴 大 香 港 評 定 結 果 的 認 受 性  

 

海 外 市 場  

 

34 .  認 可 處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組 織 的 認 可 工 作 ， 至 今 已 與 大 約

60 個 經 濟 體 系 超 過 75 間 認 可 機 構 簽 訂 多 邊 互 認 協 議 ， 現 正

努 力 擴 大 這 些 協 議 的 範 圍 ， 使 環 境 管 理 系 統 認 證 與 產 品 認 證

包 括 在 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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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地 市 場  

 

35 .  2010 年 5 月 簽 訂 的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

關 係 的 安 排 補 充 協 議 七 》 (《 CEPA 補 充 協 議 七 》 )， 首 次 容 許

經 認 可 處 認 可 的 具 備 中 國 強 制 性 產 品 認 證 (簡 稱 CCC)制 度 相

關 產 品 檢 測 能 力 的 香 港 測 試 實 驗 所 ， 以 香 港 加 工 的 部 分 產 品

作 為 試 點，與 內 地 指 定 機 構 開 展 合 作，承 擔 CCC 制 度 的 檢 測

工 作 。  

 

36 .  CEPA 有 關 措 施 的 實 施 細 節 已 於 2011 年 1 月 公 布，並 上

載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及 認 可 處 的 網 站 。 有 關 措 施 以 在 香 港 加 工 的

四 類 產 品 作 為 試 點 ， 分 別 是 ：  

 

( a )  玩 具 ；  

( b )  電 路 開 關 及 保 護 或 連 接 用 電 器 裝 置 ；  

( c )  信 息 技 術 設 備 ； 以 及  

( d )  照 明 設 備 。  

 

37 .  由 於 香 港 並 非 一 個 國 家，未 能 參 與 一 些 以 國 家 為 成 員 的

檢 測 認 證 國 際 多 邊 互 認 體 系 。 透 過《 CEPA 補 充 協 議 七 》， 香

港 測 試 實 驗 所 可 向 「 中 國 國 家 認 證 認 可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」 申

請 加 入 該 委 員 會 作 為 國 家 成 員 機 構 的 多 邊 互 認 體 系 。  

 

38 .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於 2011 年 2 月 28 日，與 認 可 處 及 工 業 貿

易 署 合 辦 「 中 國 內 地 檢 測 和 認 證 的 商 機 」 研 討 會 ， 邀 請 內 地

官 員 向 業 界 介 紹 CEPA 措 施 的 實 施 細 節 。 研 討 會 的 反 應 良

好 ， 約 有 220 人 參 加 。  

 

39 .  CEPA 的 新 措 施 是 一 個 好 的 開 始 ， 回 應 了 行 業 的 訴 求 。

有 關 措 施 將 為 香 港 的 測 試 實 驗 所 提 供 更 多 參 與 內 地 檢 測 工

作 的 機 會 ， 推 動 兩 地 貿 易 。  

 

宣 傳 推 廣  

 

推 廣 香 港 的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 

 

40 . 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、 認 可 處 及 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(貿 發 局 )已 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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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周 全 計 劃 ， 利 用 貿 發 局 的 平 台 向 香 港 境 內 外 的 潛 在 服 務 使

用 者 推 廣 「 香 港 檢 測 ， 香 港 認 證 」 這 個 品 牌 。  

 

41 .  在 貿 發 局 的 協 助 下，檢 測 和 認 證 局 與 認 可 處 在 本 地 的 貿

易 展 覽 會 中 設 置 宣 傳 攤 位 ， 又 在 貿 發 局 於 境 外 貿 易 展 覽 會 設

立 的 香 港 館 設 置 宣 傳 展 板 。 我 們 於 2010 年 4 月 至 2011 年 3

月 期 間 參 與 的 貿 易 展 覽 會 包 括 ：  

 

( a )  香 港 國 際 建 築 裝 飾 材 料 及 五 金 展 ；  

( b )  中 國 國 際 高 新 技 術 成 果 交 易 會 (深 圳 )；  

( c )  國 際 中 小 企 博 覽 (香 港 )；  

( d )  國 際 消 費 類 電 子 產 品 展 覽 會 (拉 斯 維 加 斯 )；  

( e )  香 港 玩 具 展 ；  

( f )  香 港 時 裝 節 秋 冬 系 列 ；  

( g )  紐 倫 堡 國 際 玩 具 展 覽 會 ； 以 及  

( h )  香 港 國 際 珠 寶 展 。  

 

其 中 一 個 貿 易 展 覽 會 宣 傳 攤 位 的 照 片 載 於 附 件 9。 我 們 也 於

本 地 貿 易 展 覽 會 場 刊 中 刊 登 廣 告 (樣 本 載 於 附 件 10 )， 宣 傳 本

港 的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。 此 外 ，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現 正 製 作 宣 傳 短

片 ， 以 供 在 貿 易 展 覽 會 中 播 放 。  

附 件 9 
附 件 10 

 

42 .  貿 發 局 也 在 部 分 貿 易 展 覽 會 中 舉 辦 研 討 會，推 廣 香 港 的

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， 並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在 貿 易 展 覽 會 中 安 排 海 外

記 者 與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及 ／ 或 認 可 處 的 代 表 會 面 。 貿 發 局 也 邀

請 業 界 人 士 參 與 其 外 訪 團 推 廣 有 關 服 務 。  

 

提 升 產 業 形 象 並 加 深 市 民 對 業 界 的 認 識  

 

43 .  為 了 提 升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的 形 象 並 加 深 市 民 對 業 界 的 認

識 ，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於 2010 年 11 月 在 科 學 園 舉 行 的 創 新 科 技

月 2010 創 新 科 技 嘉 年 華 中 ， 設 置 了 宣 傳 攤 位 (照 片 載 於 附 件

11 )，又 安 排 在 2011 年 3 月 21 日 至 4 月 1 日 期 間，於 四 份 中、

英 文 報 章 刊 登 36 份 半 版 特 約 專 輯 (例 子 載 於 附 件 12 )。  

附 件 11 

附 件 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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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 

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

的 職 權 範 圍  

 

就 以 下 事 宜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供 意 見 —  

 

( a )  為 行 業 制 定 一 個 三 年 發 展 藍 圖 ；  

 

( b )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長 遠 的 運 作 模 式 ， 包 括 其 定 位 、 功

能 和 人 手 計 劃 ； 以 及  

 

( c )  為 行 業 開 拓 新 的 商 機 ， 並 提 升 其 專 業 水 平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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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成 員 名 單  

 

主 席  

 

 

程 伯 中 教 授 ， BBS  

 

成 員   

 

( i )  檢 測 和 認 證 業   

  

馮 立 中 先 生  香 港 標 準 及 檢 定 中 心  

林 俊 康 先 生  廠 商 會 檢 定 中 心  

林 寶 興 博 士  香 港 品 質 保 證 局  

羅 秀 梅 女 士  天 祥 公 證 行 有 限 公 司  

李 偉 國 先 生  建 築 材 料 試 驗 所 協 會  

梁 楊 世 嫡 女 士  香 港 醫 務 化 驗 所 總 會  

楊 敬 宗 先 生  香 港 通 用 公 證 行 有 限 公 司  

 

( i i )  商 界   

  

劉 文 煒 先 生 ， BBS， JP  香 港 第 一 藥 業 有 限 公 司  

陸 雅 儀 女 士  亞 非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

丁 煒 章 先 生  香 港 玩 具 協 會  

  

( i i i )  專 業 團 體   

  

關 海 山 教 授 ， JP  認 可 諮 詢 委 員 會  

盧 偉 國 博 士 ， BBS， MH， JP 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 

  

( i v ) 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營 機 構   

  

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總 裁 或 代 表   

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總 裁 或 代 表   

職 業 訓 練 局 執 行 幹 事 或 代 表   

工 業 貿 易 署 署 長 或 代 表   

創 新 科 技 署 署 長 或 代 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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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3 

一 個 近 期 舉 行 的 職 業 講 座 的 程 序 表 及 照 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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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4 

技 術 研 討 會 的 照 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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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5  

 

推 動 中 藥 行 業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小 組  

成 員 名 單   

 

召 集 人   

 

賴 福 明 醫 生 ， BBS， JP  

 

成 員  

 

( i )  中 藥 行 業  

 

李 應 生 先 生 ， BBS， MH， JP  香 港 中 藥 業 協 會   

曾 超 慶 先 生   中 藥 聯 商 會   

黃 伯 偉 博 士   現 代 化 中 醫 藥 國 際 協 會   

黃 楚 恆 先 生   香 港 中 成 藥 商 會   

黃 雪 英 女 士   余 仁 生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  

 

( i i )  學 術 界   

  

周 福 添 教 授 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  

車 鎮 濤 教 授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  

詹 華 強 教 授  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  

趙 中 振 教 授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  

  

( i i i )  檢 測 和 認 證 行 業  

  

陳 耀 棠 先 生   香 港 通 用 公 證 行 有 限 公 司   

蔡 愛 寶 女 士   香 港 標 準 及 檢 定 中 心   

 

( i v ) 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營 機 構  

  

林 俊 康 先 生 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 

劉 文 煒 先 生 ， BBS， JP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秘 書 長   

衞 生 署 代 表   

政 府 化 驗 所 代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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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院 管 理 局 代 表  

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代 表  

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代 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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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6 

 

推 動 建 築 材 料 行 業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小 組  

成 員 名 單  

 

召 集 人   

 

李 承 仕 先 生 ， GBS， OBE， JP  

 

成 員  

 

( i )  建 築 材 料 行 業  

  

何 建 楓 先 生  香 港 防 火 協 會  

譚 天 放 先 生  香 港 工 業 總 會  

(第 2 分 組 ： 建 築 物 料 )；  

香 港 中 華 廠 商 聯 合 會  

(工 業 委 員 會 —建 造 業 )  

謝 志 剛 先 生  香 港 雲 石 商 會  

龐 創 先 生 ， BBS， JP  紹 榮 鋼 鐵 有 限 公 司  

 

( i i )  專 業 人 員 ／ 承 建 商 ／ 用 户  

 

黃 天 祥 先 生 ， JP  香 港 建 造 商 會  

歐 陽 治 經 先 生  王 歐 陽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 

蔣 孝 康 先 生  前 田 建 設 工 業 株 式 會 社  

周 明 權 先 生 ， OBE， JP  周 明 權 工 程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 

周 應 淳 先 生  前 路 政 署 工 程 管 理 處 處 長  

黎 樹 明 先 生 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 

彭 一 邦 先 生  俊 和 建 築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

 

( i i i )  學 術 界  

 

關 國 雄 教 授  香 港 大 學  

盧 耀 博 士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 

潘 智 生 教 授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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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v)  檢 測 和 認 證 行 業  

 

陳 景 華 先 生  輝 固 檢 測 有 限 公 司  

梁 漢 泉 先 生  華 鋼 檢 測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 

謝 健 雄 先 生  香 港 品 質 保 證 局  

 

( v ) 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營 機 構  

 

李 偉 國 先 生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秘 書 長  

發 展 局 代 表  

建 築 署 代 表  

屋 宇 署 代 表  

房 屋 署 代 表  

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代 表  

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代 表  

職 業 訓 練 局 代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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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7 

 

推 動 食 品 行 業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小 組  

成 員 名 單  

 

召 集 人   

 

梁 永 立 先 生 ,  SBS  

 

成 員   

 

( i )  食 品 行 業  

 

黃 家 和 先 生 ， JP    香 港 食 品 委 員 會    

黃 傑 龍 先 生    稻 苗 學 會 及 敍 福 樓 集 團    

鍾 鴻 興 先 生    大 昌 行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   

何 兆 桓 博 士   牛 奶 公 司 集 團    

潘 權 輝 先 生    安 記 海 味 有 限 公 司    

胡 子 釗 先 生   卡 樂 B四 洲 有 限 公 司   

    

( i i )  學 術 界  

  

馬 正 勇 教 授   香 港 大 學   

黃 煥 忠 教 授 ， MH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   

黃 永 德 教 授 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  

    

( i i i )  檢 測 和 認 證 行 業  

  

陳 楚 文 先 生    廠 商 會 檢 定 中 心   

高 國 安 先 生  中 龍 檢 驗 認 證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  

劉 樂 庭 博 士   海 康 生 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 

    

( i v )  政 府 部 門 及 公 營 機 構  

  

馮 立 中 先 生  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  

關 海 山 教 授 ， JP  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

林 寶 興 博 士 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

劉 文 煒 先 生 ， BBS， JP   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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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 敬 宗 先 生     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秘 書 長    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代 表   

政 府 化 驗 所 代 表   

消 費 者 委 員 會 代 表   

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代 表   

蔬 菜 統 營 處 代 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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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8  

 

推 動 珠 寶 行 業 檢 測 和 認 證 服 務 小 組  

成 員 名 單  

 

召 集 人   

 

黃 錦 輝 先 生    

 

成 員   

 

( i )  珠 寶 行 業  

 

陳 倩 虹 女 士     香 港 珠 寶 玉 石 廠 商 會    

梁 適 華 先 生    香 港 珠 石 玉 器 金 銀 首 飾 業 商

會  

馬 墉 宜 先 生    香 港 鑽 石 總 會     

沈 運 龍 先 生   香 港 珠 寶 製 造 業 廠 商 會    

  

  

( i i )  學 術 界 及 專 業 團 體  

  

盧 益 新 先 生    香 港 寶 石 學 協 會   

李 嘉 倫 女 士    美 國 寶 石 學 協 會  

游 漢 明 教 授 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  

    

    

( i i i )  檢 測 和 認 證 行 業  

  

陳 惠 貞 女 士    香 港 玉 石 鑑 定 中 心  

徐 建 華 先 生   中 華 珠 寶 鑑 定 中 心   

葉 靄 鈴 女 士   國 檢 珠 寶 實 驗 室 (香 港 )有 限

  公 司   

    

  

( i v )  公 營 機 構   

  

薜 廸 生 先 生     香 港 旅 遊 業 議 會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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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 費 者 委 員 會 代 表      

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代 表   

香 港 貿 易 發 展 局 代 表         

職 業 訓 練 局 代 表       

香 港 檢 測 和 認 證 局 秘 書 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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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9 

貿 易 展 覽 會 宣 傳 攤 位 的 照 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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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0  

廣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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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1 

創 新 科 技 嘉 年 華 宣 傳 攤 位 的 照 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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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2 

報 章 特 約 專 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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